《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》解读

1.本次规范性文件清理的依据

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民法典涉及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62号），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发改委、省司法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鲁市监反垄断字〔2020〕23号等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文件。

2.本次清理的主要原则

清理工作坚持应清必清，按照“谁起草、谁清理”“谁主管、谁清理”的原则，凡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与上位法相抵触、不协调、不一致，以及与市、区深化改革不相适应的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，一律进行清理，确保我区行政规范性文件“立改废”与中央和省市各项制度改革要求相一致，切实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。

3.本次清理的结果

组织对现行有效的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及其所属部门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。经过清理，决定废止区政府规范性文件1件、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4件。
